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3年12月26日（星期五）下午2時19分至15時13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田委員秋堇

協商主題　協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8案（(一)委員田秋堇等19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黃志雄等19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尤美女等20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蔣乃辛等20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羅明才等22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六)委員王育敏等28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黃偉哲等16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八)委員呂學樟等17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第一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四條也維持現行條文。

第四條之一是關於政府應設立國家層級之獨立食品安全實驗室，記得你們上次說現在的研檢組就足夠，是嗎？

許次長銘能：經費、人力會再擴大。成立的獨立組織到底要置於部之下或置於行政院之下，要先確定。如果在部之下成立一個獨立組織稱為國家實驗室，可能會涉及其他部會與食品的相關部分，如此我們和標準局的部分如何區隔？另外，如果這樣做，會拉出我們的研檢業務，但是研檢業務其實還包括藥品、醫療器材、化妝品等等的研檢，假如拉出食品的部分，剩餘的化妝品、醫療器材等等的研檢是不是要有重新一套的相關設備？而且食藥署也要有實驗室，不能實驗室的部分業務被拉出後食藥署就沒有實驗室了，這樣也不行！所以是不是我們擴大食品的檢驗量就好？況且不是只要建國家實驗室，地方的實驗室也很重要，過去我們也補好幾台的LC/MS/MS給地方，讓他們有這方面的能力，來補足……

主席：地方的實驗室和研檢組的實驗室關係為何？

許次長銘能：我們有些部分有區段分工，譬如農藥的檢驗，我們規定一個衛生局區域，像台中的部分就找……

主席：全國規定某一個區域？

許次長銘能：不是規定某一個，是分區域……

主席：分北、中、南、東？

許次長銘能：分北、中、南、東，譬如北的部分有四個局，關於農藥的檢驗，我們規定北部區域的農藥全部集中給某一個衛生局處理，他們就會很純熟地一直做。

主席：即北部的農藥檢驗由他們處理？

許次長銘能：對！由一個衛生局負責，總不能全部都送到中央！

姜代理署長郁美：對於他們的設備和經費，我們都會補助。而他們就幫其他縣市的衛生局做同一個食品的檢驗。

主席：經費是由中央補助……

許次長銘能：補助設備及相關業務費，我們不能補助人事費……
主席：現在研檢組等同兼有國家實驗室的功能嗎？

許次長銘能：對！但是……

姜代理署長郁美：地方無法做的實驗或他們檢驗時發現有問題，就會後送，所以研檢組等於是一個接受後送的單位。

主席：你們說研檢組的人力和設備要擴大，大概準備要如何擴大？

許次長銘能：我們現在逐年在擴大，我們還有高端的LC-Mass/Mass，能夠真的驗出來。實驗設備這一塊我們在處理，而且我們有一個二期工程，就是衛福部後面有一塊地要蓋二期工程，CDC與食藥署要重新蓋一幢大樓，那時候實驗室會一起搬過去。

主席：還要多久？

許次長銘能：已經在設計了，大概要3到4年的時間。

主席：3年蓋好還是3年設計好？

許次長銘能：3到4年蓋好，已經在設計就很快了，經費部分我們再利用機會跟國發會爭取。

主席：中央研究院的檢驗設備怎麼樣？

在場人員：他們都做研究。

許次長銘能：我們只有認證實驗室，有認證時間。

在場人員：衛生局……

許次長銘能：不是，我是說一些單位的實驗室。

在場人員：61家。

許次長銘能：現在戴奧辛的檢測部分，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做，而是委託給學校的實驗室來幫我們做，若是全部要在這個地方run，還是有很多差別。

姜代理署長郁美：目前食品認證的檢驗機構有61家、10家學校實驗室，今年我們一共增加輔導35家學校，將來這些都可以做食品檢驗的機構。

主席：邊境實驗室呢？

姜代理署長郁美：我們邊境只有接收辦公室，沒有實驗室，而且人員只接收18位。

許次長銘能：區管有實驗室，邊境的部分是接單，實驗是送到區管辦公室來做實驗。

姜代理署長郁美：主要是委外啦！

許次長銘能：我們主要是委外，因為當初邊境實驗室是標準局做的，在民國100年的時候才從標準局移過來，只移18個人。

姜代理署長郁美：他們要做查驗。

主席：他們原來的那些設備與人員呢？

許次長銘能：設備沒有移過來。

主席：邊境實驗室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許次長銘能：他們還有其他商品，所以叫商品檢驗局。商品檢驗局還有很多其他的商品，因為我們成立了辦公室，他們就一直要把這個工作踢給我們，我們就接了，就是在民國100年，所以邊境實驗室只有從民國100年到現在的資料，100年以前的全部在標準局，就是這樣的道理。我們接過來就接過來了，18個人慘淡經營，只好用委外的方式，編列業務費，又不能增加人事費。委外的部分，都是委給認證過的實驗室，驗出來有不合格的，我們再double check一次，不能它說不合格就不合格，我們再double check一次，不合格就公告。

姜代理署長郁美：委外實驗室在協助我們做公權力的篩檢，有問題我們就複驗。

主席：有沒有可能有哪一個海關可以先試著成立我們自己的食品檢驗實驗室？

姜代理署長郁美：我覺得沒有必要，它成立的的話，那個時間的壓力，同仁是受不了的，何況在所有的標單上我們都要求要3天，3天包括禮拜六禮拜天。

主席：現在是這樣子，我們委託給實驗室的時候都是制式檢驗，廠商都知道我們要驗什麼，於是就把它調成驗出來好像沒有問題似的，如果我們真的無法成立實驗室，至少在和民間簽約時，可以做5件抽查1件或10件抽查1件這樣的安排，那1件就不是制式檢驗，有點類似亂碼隨機抽驗。

許次長銘能：委外檢驗項目內容和我們不委外的部分是一致的，因為我們依法要在邊境做把關；至於……

主席：所以你就不要讓廠商料定你們就只做這幾項，這樣很危險。

許次長銘能：至於違規添加的部分，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你知道有什麼，然後去驗它；另一種是你不知道是什麼，還是得拆驗，拆驗結果有就是有，要如何去拆，得靠一些資訊。我們同仁昨天開會之後，決定列出國外所有使用到的食品添加物，再對照我們自己使用的食品添加物，台灣所禁用的食品添加物，就列為我們要撈魚的對象。此其一。
第二，過去公告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物，後來又禁止的部分，還有沒有留在市面上？這個目標也很清楚。

主席：聽說二甲基黃很早以前也用過。

許次長銘能：所以我們要重新去盤整。這個東西不是邊境的問題，而是還在市場流通的部分，當然邊境也包含在內。就這兩套機制，並不是政府稽查人員隨便亂抽，而是要委託給……

主席：本席的意思是要打破這種制式檢驗，不要被廠商料準了你們就驗這幾樣，我就給你別的項目。

許次長銘能：所以我們會委託一個這樣的計畫，但也會輪流抽回來驗，這有點像撈魚的概念，但要有對象，總不能300項這樣子撈，成本會很高，驗一項2,000元，300項下來得花好幾十萬，成本效益也不高。所以我們打算用1,000萬至2,000萬的經費委託給食品科技的學術機關，它比較知道業界在製造過程中會有添加什麼添加劑的習慣。我們在辦公室做實驗的，對這個領域的了解還是有限，誠如委員所說的，我們的確需要去做這種額外的檢驗。我們現在公告了一百多個或一千多個檢驗方法，大家知道我們只會驗這個東西，因為都有公告；沒有公告的部分，有些是禁止使用，禁止使用還是要有方法，就像銅葉綠素，原本是沒有方法的，現在也發展出一個方法，有些業者在製作過程中，會認為國家不會驗，就把它加進去。我們以後會委託食品科技學術機關，提供他們一大筆錢，請他們到市場周邊抽驗，他們也要自己研發方法，去驗那些不知名的東西，我們就不用重複做同樣的事情。他們一年做500件或600件，最後提出report，就可以看到撈出多少個。他們把第一段撈出來之後，就提供給我們，連方法都做出標準後，我們再請稽查人員去普查。

主席：對於你們隨機抽樣的項目，本席建議你們把一些有稽查經驗的人請來。

許次長銘能：學術機關會去找那些工廠退休的人，包括對一般稽查比較有經驗的人，透過這樣的組織來做。我們明年就要開始這樣做，沒有經費，我們就籌錢來做。
姜代理署長郁美：去水醋酸只能用在奶油類產品，其他產品是不能用的，這也是做市面監測的時候發現有人把它添加在「芋圓」裡面，所以是這幾年來我們必驗的項目，就是在抽這些比較軟Q產品的時候，就必須要驗這個項目，這也是監測得來的。

主席：政府在中小企業食品業者的食品安全檢驗工作申請上，有給他們適當的輔導跟補助嗎？

許次長銘能：有，我們有公告哪些是要設置實驗室的，不只是設置實驗室，我們還幫忙看實驗室設置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主席：在10月20日最新版的食管法修法，有對上櫃上市公司規定要設實驗室、從事自主檢驗。我的意思是在對中小企業食品業者的食品安全檢驗工作跟申請方面，我們給他們什麼樣的輔導跟輔助？

許次長銘能：我們在103年已經辦理北中南的……

姜代理署長郁美：現在是講品管，是不是？

許次長銘能：對。我們都會辦教育訓練，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業別，所以我們通常是跟工會合作辦教育訓練。在企業的部分，我倒是覺得如果有上櫃上市公司要開始設實驗室的時候，可以做為相同類別的「檢驗中心」，以檢驗中心的概念，委託受驗方式來處理，這樣大家可以不要在同時投入設備資金，集中檢驗的品質也容易管控。

主席：我們把第四條之一第二項放在第七條。第七條規定上市上櫃公司要設實驗室是剛通過的條文，所以我的第七條的最後一項就不用修了，按照現行條文就可以了。現在是規模越大的公司受到政府越多的管理跟監督，老實講，現在市面上很多都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不可能設實驗室，他們對進來的原料也不知道是好是壞，就使用下去了，所以每次中標的都是他們。

姜代理署長郁美：所以要做源頭管理，我們不會鼓勵下游廠商做管理，應該要有源頭管理的觀念，只要源頭沒問題，底下的業者也沒問題。現在很多的大賣場也開始設實驗室，它的實驗室受理所有供貨廠商的產品檢驗，這樣也很好，就是集中嘛！它做出產品的檢驗報告書也是合法的。

主席：如果說我們的這些中小企業食品業者都要求原料供應商給一個合格的檢驗報告，本席是說在法律上做這樣規定，他們比較好去開口。

姜代理署長郁美：在購買的時候就要求出示。

主席：本席的意思是說不把它規定在法律中，第一，他們也不知道可以這樣要求；第二，這樣要求時，搞不好一些廠商認為都已經是老顧客了，還跟他們要這個做什麼，是否不受信任？這樣就不好意思要求。

姜代理署長郁美：在我們之前也曾經討論過那個檢驗報告滿天飛，然後到處貼，或者是網路上到處公布，那個內容的正確性才是重要的；那個不是包山包海的一個證明文件，但是整個管理的階段，從前頭的管理到後頭要去拜訪並查察，以瞭解其製程，這是比較重要的，檢驗不能證明完全合格，只是說沒有檢出什麼東西。

許次長銘能：或者可以放在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的item裡面公告，因為這裡本來自主管理的部分，要管理到什麼樣的範圍，HACCP或所謂的GHP中也有類似的公告，要求其上游材料部分的可靠或穩定時，可以透過授權GHP的方式公告，因為項目太多了，現在要求這些中小企業業者的部分也要負責檢驗……

主席：它的來源就是賣東西給中小企業時上游應該有數據，或是中小企業的上游賣出去時，上游要提供一個報告，說這個確實有驗過，就是國家認證的實驗室，因為現在網路上一查就有了，如果出去是給假的，就會開始質疑怎麼用一個「噗嚨共」的……

許次長銘能：就變成是一直這樣要求，當然是可以，問題是要求的這個部分，我們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做這個要求，目前不管我們在HACCP或GHP的部分，其中有各種不同風險的產品，我們就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對原料來源安全性的部分要盡到它的責任，當然就要求它必須跟上游要檢驗報告，寫在相關的GHP規範中，GHP也視同法律。

主席：本席的意思是說把它寫進去，讓這些上游業者知道提供給人家的東西是要負責的，然後下游業者的要求是它的權利，不可以拒絕，因為這是規定在法律裡面，除非是沒有出貨而下游業者也沒有要求，這個部分就變成……
許簡任技正朝凱：這個中小企業實際上的管控措施，應該是跟源頭管制，就是應該跟上游要檢驗報告，不是本身做檢驗。

主席：本席的意思是說它跟上游要檢驗報告。

許簡任技正朝凱：如果把它寫在法條中，會變成如果它沒有要，它就會有問題，事實上，這個在我們GHP的一些食品作業規範中，基本上，都有這樣的精神去要求對於其產品應該要……

主席：可是現在有幾個人在做？

許簡任技正朝凱：一般來講，我們之前整個母法修正的第七條，對於一定規模的食品業要求自主去檢驗，還要有周期的頻率，在做自主檢驗的情況下，就變成下游的這些中小企業知道今天在買這些東西時，它一定有這些檢驗報告，這些檢驗報告的由來，就是我們會要求上游廠商，每個一定周期要去做檢驗，所以就是用這樣層層的把關。

主席：我們再加一句，說你做的這些檢驗，在販賣的時候應該一併出具。

許簡任技正朝凱：一般來說這個在整個衛生管理的體制規範中，這樣的精神都已經寫在裡面了。

主席：就像我們買賣寵物，都還要出具血統證明書，我們吃的東西竟然……

姜代理署長郁美：其實以食品管理者的立場來說，我們不希望業者看到報告才買東西，我們也不希望消費者看到檢驗合格證明才消費，我們真的不希望檢驗報告滿天飛，而是希望整合系統的管理很合理。就以順丁烯二酸為例，其他的有毒物質有或沒有，報告上沒有呈現，但是一般人看不懂。

主席：署長，我想這可以並行不悖，不管是自主管理或追蹤、追溯，既然現行法第七條已規定食品業者必須將產品原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或送交其他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檢驗，那麼販賣的時候就一併附上。我的意思是，既然業者必須按照國家的規定進行檢驗，固然有些項目沒有驗，出了問題算大家運氣不好，但既然是國家規定的都有驗，搞不好就像剛才次長講的，會有一些退休的食品業者看到報告，覺得還有些項目應該檢驗的，這樣檢驗才會逐漸的完善。當然我知道署長的意思，是希望消費者不需要看到報告才消費，事實上，檢驗報告不會到消費者那裡，而是在買賣過程中出具，因為我們現在的食品鏈拉得太長了，只要有一個環節出問題，以下就全部有問題，而且是遍地開花式的。所以，既然業者都要檢驗，就不妨把報告附給人家嘛！

姜代理署長郁美：第七條第四項規定：「第一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與第二項應該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就把它訂定在其他相關事項。

主席：那就寫在立法說明裡面，其他相關事項包括……

姜代理署長郁美：提供檢驗報告。

主席：按照這樣規定，就是上市櫃公司、非上市櫃食品公司都要檢驗，檢驗報告就附給人家嘛！整個食品鏈不管是到第7層、第8層或第9層，即使賣到路邊攤，業者都會附一份檢驗報告，搞不好有人看得懂啊！看不懂也知道這個食品有「身分證」，不然上游有沒有驗，民眾怎麼知道？

姜代理署長郁美：那我們就把它放在其他相關事項。

主席：好，放在立法說明裡面。

許簡任技正朝凱：那這一條就不予增訂了？

主席：對，第四條之一不予增訂。

第七條維持現行條文，改立法說明。

第八條修正通過。

第二十六條是蔣委員乃辛的提案條文，增加「溯源電子條碼」有什麼執行上的困難？

姜代理署長郁美：其實我們希望它不是限制就一定要的……
主席：那寫一個「得」。

姜代理署長郁美：現在有非常多讀取的方式，不是只有電子條碼。我們現在的溯源方式是用……

主席：你的意思是說，如果寫在這裡面就會變成強制性的──一定要有一個溯源電子條碼？

在場人員：每一個都在標啊……

主席：好，那就不用。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三十二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三十八條，現行條文是寫「未定檢驗方法者，得依國際間認可之方法為之。」；我的提案條文是「或依國際間認可之方法為之。」；尤委員美女的提案條文是「其檢驗方法，依國際間認可之方法為之。」，你們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如果研檢組公布的檢驗方法跟國際間認可之方法……

在場人員：因為這個都牽涉到要處分，把人家的東西下架、回收或公布、燒掉、銷毀，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國際間認可之方法」是抽象的，什麼叫「國際間認可」？還是回歸到中華民國要有一個標準，用這個標準原則去做，全國不管哪一個地方，臺北、臺中、高雄抽檢的產品，驗出來的結果都一致。不然，如果他覺得國際間認可之方法是A方法，另一個人覺得要用中華民國的標準，還有人覺得要用日本等其他方法，這樣子的話，同一個產品的廠商就很可憐了，他們的產品在臺中被人家下架，而在臺北又被說ok，這樣會亂掉。上次有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的研檢組也很用功，隨時在瞭解國際的一些新方法，看到新的方法而他們覺得有參考價值的話，就會送到我們的諮議委員會裡面，請這些專家委員去定，大概是這樣。

主席：你的意思是：即使是國際間認可之方法，也要經過研檢組、諮議委員會的……

在場人員：除了在很緊急的狀況下，他們才會願意用一個比較快速的程序，但原則上都要經過諮議會，法律就是這樣規定。不管是尤委員美女的版本或田委員現在的版本，將來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會產生剛剛我講的那些困擾，主要是廠商會無所適從。

許簡任技正朝凱：跟委員說明一下，因為我之前在臺北市衛生局當檢驗室主任，我知道在設檢驗方法的時候其實是一個很嚴謹的程序，也就是說它的適用範圍是哪幾種食品類別，這都必須考慮進去。假如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也許有人適用國際上的方法，比如適用在水的部分好了，可是當他拿來做成果汁的東西，這時候也許會有一些器質性的干擾，這個因素沒有考慮進去的話，可能他做出來的結果跟我們的方法來比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今天國際間認可的方法要變成衛生署公告的方法，它必須要再經過一個專家審議委員會的審查，看產品的適用性如何。不然的話，就像我們研究人員所講的，將來在做裁處標準時就會存在一些問題。

在場人員：順便向委員補充報告一下，對一些存心比較不是那麼好的廠商可能又是一個機會，如果今天修法改成可以去採用國際標準方法，而此方法又沒有官方去認可而為全世界公認的話，假使他們自己去拿一個國際方法，找人去做一做以後，可能就去宣傳及廣告說經過什麼國際方法，所以他們的產品都沒有問題。如果經過我們嚴密組織去審查的方法，假使不是這樣的時候，反而會誤導消費者，將來在法律救濟時，也會對廠商有利，因為法條說可以用國際認可的方法，在行政訴訟時他們就可以整個都推翻了。這樣不見得會對人民有利，反而會給一些廠商能有地方可以去脫罪。

在場人員：我想委員可能是concerne我們公告的檢驗方法沒有辦法與國際接軌，我們經常翻閱一些國際文獻，也經常在進行修訂，立法院也常常接到我們修訂檢定的方法，因此應該是可以信任我們的。

許次長銘能：諮議會在開會時，委員都會給我們一些建議，他們到世界各國去開會時，有一些比較新的及精準的方法，他們都會以提案的方式在諮議會中提出，也叫我們去改變現在的方法，以便能與國際接軌。

主席：你們的意思是，如果業者或專家學者發現國際商場上有比我們現行檢驗方法更為靈敏的方法，他們隨時就可以送進來，並且經過諮議會認定之後，就會變成國內的方法嗎？

許次長銘能：還是需要有一個平台去討論，而非研究者某甲說好國家就跟著他說好，不行這樣，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機制，讓大家充分討論並且認為可以之後，我們才會加以採用。

在場人員：目前我們的檢驗方法有設電子信箱，如果各界對於檢驗方法有任何疑慮，或是要提出更好的方法，我們也都會接受及考慮。

主席：你們的電子信箱……

在場人員：已經設立好幾年了。

許次長銘能：未來有些業者要做實驗室，就可以參考我們的方法，當然他們也可以去參考國外的方法。

主席：如果有人要將東西賣到國外去，假使國外表示我們的檢驗方法與他們的不一樣，並要求要依照他們的方法再做一次，那也可以一開始就照他們的檢驗方法去做，他們就不用做兩次了。

在場人員：我們可以接受。

許次長銘能：誰去決定他們的比我們的好呢？

在場人員：如果我們會採納的話，也會請他們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及數據。
主席：那第三十八條就維持現行條文，不過我們把剛才的討論寫成立法說明，如果國外有比國內更靈敏或更有效率的檢驗方法，經諮議委員會討論就予以採納。

關於第四十條，尤委員美女提議加上「各級主管機關」，本席等有提出修正動議「……應同時公布檢驗方法、結果判讀依據或檢驗單位。」，下禮拜我們會修正消保法，消保處不認為一定要強制公布實驗室，但是資料蒐集還是要公布。消基會和主婦聯盟指出，如果要強制公布檢驗單位，有些實驗室就不敢收他們的案子，讓他們滿困擾的，以前沒有這種情況發生。

許次長銘能：這部分已經寫入現行的法條，目前不只是主婦聯盟，搞不好還有一些媒體也想要檢驗，假如驗出來是真的就沒問題，如果有一些疑慮可能影響到產品，這些產品就會……

主席：我知道，如果他們的檢驗有問題或是找非國家認證的實驗室去檢驗，就會被廠商告。我問過商周，因為我很好奇那麼大的雜誌社怎麼會找一個非國家認證的實驗室，結果他們說他們找了好幾家實驗室，都不敢幫他們檢驗，就是因為要公布檢驗單位。那個牛奶的事情，老實講問題滿大的，我問過國內牛奶的專家，他說商周的檢驗結果並沒有錯，只是它不是國家認證的實驗室，所以結果就不被承認。

在場人員：商周的檢驗是檢驗牛的代謝物那一塊，那個檢驗本身就有問題。

在場人員：他們是用檢驗運動員禁藥的方法去做，本身是有問題的。

主席：如果牛沒有吃那些東西，怎麼會有那些代謝物？

在場人員：那只是一個篩選，定性效果幾乎……

主席：所以是定性效果不足？

在場人員：它是用資料庫去對，不是用標準去對，有可能是其他compound……

主席：消基會也不斷反映這件事。

在場人員：現在資訊公開，對消基會是一種保障，我相信他們也不希望他們委託的實驗室不嚴謹地公告，這對消基會也是一種傷害。

主席：消基會成立這麼多年，這個法條通過之後，他們被迫去募款蓋自己的實驗室，他們要去檢驗一些比較敏感、牽涉範圍比較大的製造商的產品，然後有些實驗室就不幫他們檢驗了。也就是說，當檢驗出來發現有問題的時候，連實驗室都會被K，所以他們就不願意了。

在場人員：除了商周報導的那個案子之外，其實10月份的今周刊也有公布茶葉檢驗的部分，包括檢驗單位也都有公布。

主席：為什麼茶葉的部分都沒有人在意？我看過那一期的報導，情況相當嚴重，主要是農藥的問題。

在場人員：可能委託者對於檢驗上的專業認知和實驗室的專業有落差，委託檢驗的人以為只要經過檢驗，什麼都有辦法處理，事實上，實驗室的檢驗邏輯或檢驗標的可能是有偏差的。並不是任何人都對檢驗的專業度很清楚，委託者可能是受到電視報導的影響，以為只要把東西放進儀器裡面，所有數據統統都會跑出來。

主席：尤委員美女主張加上「各級主管機關」，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在場人員：去年修正這項法令的時候，本來還有罰則，經過委員主張之後，我們就把罰則拿掉了。

主席：可是有人說主管機關在公布的時候，都沒有公布檢驗方法和檢驗室。

在場人員：其實我們所按照的都是公告的方法，而且公告的方法都是有經過確認的，我們絕對不會去弄一個公告方法，然後自己卻不遵循這樣的規則。

在場人員：我們都會經過預告及公告程序，其實這些都公告過了。

主席：你們公告的內容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看一下？譬如你們公告現在檢驗了什麼，後面是不是也會附上使用什麼樣的檢驗方法？例如農藥殘留的部分究竟是由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還是由其他單位檢驗，這些都應該要公告，而不是光用新聞稿寫一寫就好了。如果沒有加上「各級主管機關」這幾個字，那麼不論是誰，公告時你們都應該要講出來。對你們而言，檢驗的方法一定是經過你們許可的，或許你們許可了三、四種檢驗方法，究竟檢驗時採用的是哪一種，這些都應該要公告。譬如農藥殘留的部分是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負責檢驗，那就應該公告是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實驗室檢驗的，這都必須一併公告。既然你們要求民間這麼做，那麼官方也應該要一併公告才對。

在場人員：以後發布相關檢驗結果的新聞時，可以把這部分公布出來，我記得以前有一些都有寫出來，譬如農藥殘留的部分是用什麼方法檢驗之類的。

主席：我的助理現在上網去看你們所發布的新聞，其實你們都沒有說你們是如何進行檢驗、在哪裡檢驗的，往後這部分都要一併公告好嗎？這樣大家才會比較服氣。

第四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接下來討論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四條之一。

連勝文在選舉時好像有講一個「10年內」……

在場人員：我們上個月在修法時，有幾天晚上在這裡討論過，那時主席還提到第四十九條之一，也是有類似多久不能……
主席：對，就是它的負責人啦！好像是跟金融業……

在場人員：對，那時就有講說金融業比較特殊，因為它有一個特定的門檻做為限制，跟食品業有本質上的區別，所以這個問題當時都已經討論過了。

主席：老實講，銀行業出問題是關係到錢，但食品業出問題是關係到健康，那是吃進肚子裡拿不出的東西啦！

在場人員：銀行業的資格條件比較嚴，而像這個問題，上次討論時也有講到，今天就算把它限制住，但是因為入門門檻很低，也不是特許，所以……

主席：對，上次討論到這不是特許，銀行是特許。既然如此，這條就不予增列。那就請楊委員玉欣來簽字，這樣的話，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送到王金平院長前面討論的。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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